青岛市财政局文件
青财采〔2021〕22号

关于进一步落实优化政府采购
营商环境有关措施的通知

各区（市）财政局，市直各部门、单位，市政府采购中心，各采购代理机构：

为保护政府采购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落实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相关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履约保证金

（一）履约保证金的收取和退还。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的通知》《青岛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流程的通知》的规定，采购人应该允许供应商以银行、保险等机构出具的保函、担保支票、押金证明、保险单、信用证等形式提供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须在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按履约保证金缴纳方式予以退回，不得滞压供应商资金。对因供应商违约扣缴的履约保证金，依照罚没财物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二）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采购人无正当理由迟延退还供应商缴纳的履约保证金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未作约定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

二、关于政府采购质疑公开
（一）公开内容。自文件发布之日起，采购人应在质疑回复后3个工作日内，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的“质疑公开”栏目公开质疑答复，答复内容应当完整真实。质疑函作为附件上传。项目中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按规定不宜公开的内容，可在经区分进行删减后公开其余内容。
（二）公开方式。在系统升级完成前暂由各级财政部门代为公开。各级采购人在质疑回复后3个工作日内将质疑函、质疑回复等相关材料的电子件通过金宏网发送至本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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